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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4 年 3 月 1 日 (星期五 )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8 號龍翔辦公大樓 6 樓  

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雷啟蓮女士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副主席：  
鄧雯蕙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出席者：  
陳偉坤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陳英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馮健樂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黎榮浩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劉婉儀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李東江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梁騰丰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李鎧麟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莫健榮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潘卓斌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譚美普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丘燿誠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姚逸華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袁國強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越毅強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因事缺席者：  
洪楚英先生                                
楊諾軒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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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鄧慧恩女士  高級經理 (九龍東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朱佩珊女士  經理 (九龍東 )市場推廣及地區
活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李敏霞女士  黃大仙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月明女士  圖書館高級館長 (黃大仙區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鄭月美女士  圖書館館長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彭文輝先生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 黃 大
仙 )3(署理 )  

教育局  

王文秀女士  高級聯絡主任 (1)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陳慧慈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秘書：    

張惠顏女士  行政主任 (區議會 )4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開會辭  

 

 主席歡迎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缺席報告  

 

2. 秘書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64(4)條報告，在是日會議前收到兩

份缺席會議通知書，委員因會議日期曾作出更改而無法臨時調動已安

排的公務，以致未能出席是次會議。  

 

3. 委員同意上述缺席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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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職權範圍、參加

委員會的區議員名單及列席的政府部門代表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2024

號 ) 

 

4.  委員備悉文件。  

 

 
二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黃大仙區舉辦的文化藝術活動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2/2024

號 )  

 

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代表介紹文件。  

 

6. 委員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建議康文署加強與區內藝術團體合作，因有關團體

一直為市民提供多項文娛節目，籌辦文藝活動經驗豐富； 

 

(ii)  委員指康文署舉行的音樂活動主要在學校舉行，服務對

象主要為學生，而非本區居民。委員建議署方可與居民組

織或非政府機構等地方團體合作舉辦音樂活動，讓更多

青年及兒童參與其中；以及  

 
(iii )  委員查詢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的改善工程進度，包括設

備改善項目詳情及會否為文娛廳或其他設施進行翻新工

程。  

 

7.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康文署熟悉本區的藝術團體，知悉他們舉辦活動經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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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遂將與相關節目部同事討論，以探討日後與地方團體

合作的可能性；  

 

(ii)  康文署音樂事務處的節目主要於校內舉辦，惟署方理解

本區有不少青年和兒童欲參與文藝活動，故推出「社區文

化大使計劃」，以及提供不同類型的免費音樂活動讓居民

參加。此外，署方推行的「十八有藝  —  社區演藝計劃」

旨在為本區兒童提供特殊音樂體驗，加深他們對音樂的

認識；以及  

 

(iii )  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的改善工程涵蓋翻新觀眾席的燈光

系統。由於該文娛中心已服務社區超過 30 年，署方將不

斷更新照明設施及改善音響系統，為觀眾提供更優質的

觀賞體驗。觀眾席過去使用傳統照明裝置，現在已更換為

節能及可調校亮度的 LED 燈。  
 

8.  委員備悉文件。  

 

 
三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24/25 年度在黃大仙區籌辦的文化藝術活

動計劃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3/2024

號 ) 

 

9.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10. 委員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查詢「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的招募方式及名額，並建

議於議員辦事處內張貼有關計劃的宣傳品，從而吸引更

多長者參與。委員亦表示希望透過不同渠道獲取署方舉

辦活動的資訊，並透過互聯網協助宣傳，鼓勵市民參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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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署舉辦的文藝活動；  

 

(ii)  委員建議署方將文化藝術與科技結合，並加入科技元素

以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  

 

(iii )  委員建議署方就表演場地與黃大仙民政事務處協調，讓

區內居民能夠欣賞各類型表演；以及  

 

(iv)  委員表示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將香港建設成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因此在地區層面上推廣文化藝術非常重

要。委員認為活動的名稱及內容應彰顯黃大仙區的特色，

同時建議署方多利用西九文化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和 M+ 博物館等文化設施。  
 

11.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每年公開招募一次，2024-25 年共

有 18 個團體入選，所有入選的藝團均具備舉辦文藝活動

的豐富經驗。評審小組成員皆為相關藝術界別經驗豐富

的藝術工作者。計劃希望選出有實力及藝術水平出色的

團體，支援他們在社區舉辦多元化節目供市民參加。在宣

傳方面，署方將透過秘書處向委員發放活動宣傳資訊，以

便委員把相關活動資料發放給市民。此外，不少藝團均開

立社交媒體帳號以發放活動資訊，委員及市民可留意相

關帳號以獲取最新活動資訊；  

 

(ii)  署方過往亦曾舉辦「十八有藝  ─  社區演藝計劃」等多

項具地區特色的文藝活動，展示本區特色與社區情懷；以

及  

 

(iii )  署方備悉委員有關結合文化藝術與科技，以及與文化場

所合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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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委員備悉文件。  

 

四 .  有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黃大仙區舉辦的康體活動的情況報

告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4/2024

號 )  

 

13.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14. 委員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24 小時營業的健身室日趨普及，不少長者及青少年均有

到康文署轄下健身室運動的習慣，惟須面對場地不足的

挑戰。委員認為署方應提供更多健身場所及設備，並考慮

鼓勵更多長者使用有關設施；  

 

(ii)  委員對「邊緣青少年活動」及專為長者和殘疾人士舉辦的

活動感興趣，欲了解活動內容，並強調活動對弱勢社群如

邊緣青少年、長者、殘疾人士及低收入人士非常重要；  

 

(iii )  委員指蒲崗村道附近設有大型單車公園，惟署方提交的

報告卻未有提及曾在該處舉辦活動，建議署方可考慮舉

辦更多活動如單車推廣班供中小學生參與；  

 

(iv)  自本港運動員於奧運劍擊項目上取得佳績後，劍擊運動

在本地極受歡迎，不少學生均有意體驗。然而康文署現時

為劍擊運動而設的配套設施未能滿足學生的需要。委員

建議署方增添劍擊運動的相關配套，並舉辦更多推廣劍

擊運動的活動，令劍擊運動更為普及；  

 

(v)  委員查詢署方於 2024 年 3 月至 4 月停辦  「普及健體運

動  —  行山樂」活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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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委員建議署方應推廣滑板及街舞運動，並將這些新興運

動與康體活動結合，吸引更多青少年參與。委員亦建議向

青少年推廣桌球運動，並在區內部分多用途場地增設桌

球設施；以及  

 

(vii)  委員查詢「綠化導賞活動」及「綠化義工計劃」的活動詳   

情、對象，以及會否向參加者頒發證書。  
 

15.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基於安全考慮，健身室使用者須持有相關證書或已完成

相關訓練課程，方可進入健身室並使用有關設備。未完成

所需訓練的市民不能隨意進入健身室及使用健身室內的

器材；  

 

(ii)  「邊緣青少年活動」曾舉辦攀石活動供青少年參加。康文

署亦有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不同的便利措施，例如於

早上非繁忙時段免費提供乒乓球桌及開放羽毛球場供長

者使用，以及派遣外展團隊到殘疾人士機構舉辦康體活

動；  

 

(iii )  雖然文件內並沒有提及單車運動，但康文署的年度計劃

已包含單車運動項目；  

 

(iv)  劍擊運動的裝備較難清潔，而且無法於短時間內完成消

毒供下一位使用者使用，因此康文署在推廣劍擊運動時

須要考慮如何解決有關設備護理的問題；  

 

(v)  「普及健體運動  —  行山樂」已停辦三年。近年行山遠

足蔚然成風，大部分市民已習慣自行行山，並減少參與由

康文署舉辦的行山活動。有見及此，署方早前與黃大仙區

康樂體育會商議後決定停辦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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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署方已於年度計劃增設三人籃球、滑板、霹靂舞等運動項

目，並向市民加以推廣。至於桌球運動方面，署方指本區

居民現時可考慮預約鄰近地區的桌球設施；以及  

 

(vii)  「綠化義工計劃」並沒有就參加者的年齡設限。  

 

(會後備註：康文署於會後補充指「綠化導賞活動」能鼓

勵區內幼稚園生及小學生積極參與綠化活動，並由綠化

導師帶領參加者參觀公園及介紹園內的植物。而「綠化義

工計劃」旨在鼓勵市民參與綠化香港的活動，在綠化活動

中擔任義工，參加者須完成足夠的義工服務時數方可獲

發證書或徽章。 ) 
 

16.  委員備悉文件。  

 

 

五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3 月在黃大仙區舉

辦的康樂體育活動計劃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5/2024

號 )  

 

17.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18. 委員的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建議署方與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合辦足球比賽，邀

請本地球星或退役球員獻技，吸引觀眾入場欣賞比賽；以

及  

 

(ii)  委員建議署方可與地區團體合辦「全民定向同樂日」，使

活動覆蓋範圍更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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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署方每年均會與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合辦足球比賽推廣

日，及舉辦同樂日、訓練班和比賽供市民參加，並指將在

來年推出五人足球訓練班；以及  

 

(ii)  署方備悉委員提出邀請本地球星或退役球員獻技及與地

區團體合辦「全民定向同樂日」的建議。  
 

20. 委員備悉文件。  

 

 

六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黃大仙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使

用概況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6/2024

號 )  

 

21.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22.  委員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指國內部分電子書閱讀平台提供多款書籍，相比下

署方的實體圖書館存在不少限制。委員建議實體圖書館

可增設電子圖書區域，便利市民閱讀電子圖書，並結合科

技推廣電子書服務；  

 

(ii)  委員反映公共圖書館的電子書流動應用程式運行速度較

慢，建議更新及優化有關程式；  

 

(iii)  委員認為可借助四月的「世界閱讀日」及「香港悅讀周」

向市民推廣閱讀文化，例如在商場或社區內舉辦書展，培

養多閱讀、多借書的習慣。委員又指圖書館的裝潢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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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吸引力不足，建議圖書館可加強宣傳，以吸引更多市

民到圖書館閱讀；以及  

 
(iv)  委員指全港約有 20 萬名視障人士，建議署方多加照顧視

障人士的需要，例如增加點字圖書及有聲書的館藏數量，

並與非政府組織合作，讓視障人士能夠享受閱讀的樂趣。 

 

23.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圖書館會定期舉辦讀者教育活動，重點介紹如何搜尋館

藏及使用電子資源，包括電子書及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

系統。圖書館亦會透過參觀圖書館／探訪活動，向學生／

參加者介紹圖書館服務及館藏包括電子書，以推廣閱讀

文化。有關工作將會繼續進行；  

 

(ii)  署方備悉委員提到公共圖書館的電子書流動應用程式運

行速度較慢的情況，將了解細節以作跟進；  

 

(iii)  圖書館近年推行多項改善工程，如牛池灣公共圖書館的

兒童圖書館已於 2023 年完成翻新，並加入不少具地區特

色的設計，以吸引青少年到訪。另外，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亦於 2022年完成改善工程，以美化館內不同區域的裝潢，

其中「文化及歷史資源角」在翻新後增置了「獅子山」牆

畫，令圖書館更具地區特色。署方會繼續逐步翻新圖書

館；以及  

 
(iv)  圖書館向視障人士服務機構提供團體借閱圖書館資料服

務，亦備有專為視障人士而設的設施，如桌面影像放大器

及裝有屏幕閱讀軟件的電腦等，以便視障人士閱覽圖書

館資料。  

 

24. 委員備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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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3 月黃大仙區公共圖

書館推廣活動計劃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7/2024

號 )  

 

25.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26.  委員的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建議在區內不同圖書館舉辦「樂齡 A++」系列講座，

而非只集中在牛池灣公共圖書館及新蒲崗公共圖書館舉

行，以吸引更多長者參與活動；以及  

 

(ii)  委員建議署方邀請委員參觀圖書館，親身體驗及了解樂

齡科技及電子書。  
 

27.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及新蒲崗公共圖書館活動室的空間較

大，故署方一般選擇在上述圖書館舉辦講座，以容納更多

參加者。署方將探討於區內其他圖書館舉辦類似推廣活

動的可行性；以及  

 

(ii)  署方備悉委員參觀圖書館的建議。  
 

28. 委員備悉文件。  

 

 

八 .  其他事項  

 

29.  委員指收到市民投訴摩士公園游泳池的暖水池水溫過低，欲查

詢有關泳池的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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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康文署回應指按照署方規定，其轄下的暖水池水溫定於 26 至 28

度。  

 

31. 委員查詢現時黃大仙區的圖書館數量是否足以應付本區居民的

需要，並指過往曾爭取於區內增設更多圖書館，欲了解有關建議的進展。 

 

32.  署方指黃大仙區圖書館數量足夠應付區內人口的需求，並指署

方正推行「便利圖書站——社區圖書館伙伴計劃」，通過與不同社區團

體合作，以滿足區內居民借閱圖書的需求。署方會定期評估計劃的成效，

並考慮以多元方式將閱讀文化推廣至社區。  

 

 

九 .  下次會議日期  

 

33.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訂於 2024 年 4 月 23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 30 分在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34.  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2024 年 4 月  


